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十七日會議  
討論文件  

 
《2011年道路交通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當局回應委員索取資料的要求  

 
目的  
 
  本文件載述當局就委員於《2011年道路交通 (修訂 )
條例草案》(《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在二零一一年十

一月二日會議上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在指明毒品以外的藥物的影響下駕駛的罪行的相關檢控政

策  
 
2.  法案委員會注意到，如被控司機聲稱曾在香港境

外服用自行購買的非處方藥物或醫護專業人員處方的藥

物，警方並非每每能夠核實司機所提供資料的真確性。法

案委員會希望知道，在上述情況下，控方會否把疑點利益

歸於受疑人而不予檢控。  
 
3.  律政司刑事檢控科重申，在考慮是否提出檢控

時，控方會衡量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控罪，以及提出檢控

是否符合公眾利益。控方亦會考慮被告人明顯可以採取或

已經表明的抗辯理由，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定罪機會的因

素。就涉及在指明毒品以外藥物的影響下駕駛的個案而

言，如控方相信受疑人不知道 (而按理亦不能知道 )其在香

港境外購買的藥物會使其沒有能力妥當地控制汽車，以及

受疑人已按醫護專業人員的指示服用藥物，這是控方會考

慮的一項因素，控方會連同其他相關因素 (例如罪行的嚴重

程度、提出檢控的後果，以及受疑人的駕駛記錄 )一併考

慮。控方會先全面評估各項證據和相關情況，才決定是否

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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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沒有能力同意的人的血液樣本  
 
4.  在上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審議擬藉《草案》

第12條增訂的第39C(11A)(b)(ii)條時關注到，在實際執法行

動中，未受過醫學訓練的警務人員未必能夠評估受疑人沒

有能力同意的狀況，是否基於醫學上的理由。委員要求當

局檢討各項相關條文是否合適。  
 
第 39C(11A)(b)(ii) 和 (11B) 條 有 關 酒 後 駕 駛 ， 以 及 第

39P(1)(b)(ii)和 (2)條有關毒後或藥後駕駛的條文  
 
5.  根據現行法例，除非懷疑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

的司機同意取得其血液樣本，否則不得從該人抽取血液樣

本。不過，在某些情況下，懷疑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的

司機未必有能力給予有效同意。我們參考海外法例後，在

《草案》(第39C(11A)(b)(ii)及 (11B)條關於酒後駕駛；以及

第39P(1)(b)(ii)和 (2)條關於毒後或藥後駕駛 )建議，如警務

人員覺得懷疑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的司機沒有能力有效

地同意取得其血液樣本，而該狀況可歸因於醫學上的理

由，則可要求醫生從該人抽取血液樣本。若醫生認為合適，

則可從該人取得血液樣本。這項建議是為保存證據，因為

藥物和酒精會在人體內迅速代謝。  
 
6.  《草案》的擬議條文，是參照《英國道路交通法

令》的條文而擬定。根據我們所知，該等條文在二零零二

年起實施，至今行之有效，並未接報任何重大問題或挑戰。 
 
7.  如懷疑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的司機看似沒有能

力提供呼氣樣本、接受初步藥物測試，或有效地同意取得

其血液樣本，在大多數情況下，該狀況是由於受傷或酒精

或藥物中毒以致該人不省人事或神志失常所致；這些全屬

“醫學上的理由＂。獲授權執行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執

法職責的警務人員會接受適當訓練，以確保他們具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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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技巧和經驗，能夠分辨受疑人是否呈現基於醫學理

由的徵狀。  
 
8.  凡到醫院管理局轄下急症室求診的病人，包括懷

疑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並由警務人員陪同送院的司機，

均會在抵達急症室時按其臨牀情況接受分流、評估和治

療。醫生的首要關注，是給予司機適當的護理和治療。根

據新增的第 39C(11B)及 39P(2)條，醫生只會在認為合適

時，因應警務人員的要求從受疑人取得血液樣本。  
 
9.  警方表示，當處理一般涉及懷疑酒後、毒後或藥

後駕駛的司機可能沒有能力有效地同意取得其血液樣本

(而該狀況看似基於醫學上的理由 )的個案時，處理程序如

下：  
 
(a) 司機會被送往附近醫院，大多數情況下會由警務

人員陪同送院。  
 
(b) 警務人員會向主診醫生闡釋他對司機的觀察，並

會解答醫生的問題，然後才會提出取得血液樣本

的要求。如醫生認為需對司機施行即時治療，則

會以治療為先，其他一切程序均屬次要。  
 
(c) 如醫生認為因應警務人員要求從司機取得血液樣

本是合適的，則會抽取血液樣本，並交予提出要

求的警務人員；如醫生認為從司機取得血液樣本

並不合適，則不會抽取血液樣本。  
 
(d) 除非警務人員在司機及後有能力表示同意時取得

他的同意，血液樣本不會用於化驗。  
 
10.  新增條文在保障受疑人權利與維護公眾利益之間

取得良好平衡。我們認為相關條文應予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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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C(2)(a)條有關酒後駕駛，以及第39O(3)條有關毒後或

藥後駕駛的條文  
 
11.  “醫學上的理由＂一詞，亦有應用在《道路交通

條例》現行第39C(2)(a)條，以及在新增的第39O(3)條。第

39C(2)(a)條關於酒後駕駛，授權警務人員如有合理因由相

信受疑人因醫學上的理由而不能提供呼氣樣本進行呼氣測

試，可要求該人提供血液或尿液樣本。至於新增的第39O(3)
條，則授權警務人員如有合理因由懷疑受疑人的血液、尿

液或口腔液含有任何濃度的指明毒品或該人正受任何藥物

影響，而基於醫學上的理由或任何其他合理因由不能對該

人進行初步藥物測試，可要求該人提供血液或尿液樣本。

在上述情況下，受疑人可以說話和與警務人員溝通，說明

為何不能進行呼氣測試或初步藥物測試。由於獲授權執行

酒後、毒後或藥後駕駛執法職責的警務人員會接受適當訓

練，具備所需知識、技巧和經驗，能夠分辨受疑人是否呈

現基於醫學理由的徵狀，而且抽取血液前會先取得該人的

同意，我們認為相關條文適當，無須改動。  
 
現行交通罪行的罰則  
 
12.  現因應委員的要求，在附件再次提供在酒類或藥

物影響下駕駛這項現有罪行、各項酒後駕駛罪行，以及各

項危險駕駛罪行的罰則，有關資料曾在法案委員會第二次

會議上提交。  
 
徵詢意見  
 
13.  請委員留意本文件所載當局的回應，並提供意見。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  



附件  
 

現行主要交通罪行的罰則 
 

最短停牌期 
現行交通罪行 

最高罰款 
($) 

最高 
監禁期 

首次定罪 再次定罪 1 

酒後駕駛罪行 

(1) 在酒類或藥物的影響下駕

駛汽車  
(現行第 39 條)2 

25,000 3 年 2 年 5 年 

(2) 在酒精超標的情況下駕

駛，企圖駕駛或掌管汽車 
(現行第 39A 條) 

25,000 3 年 
1 級 – 6 個月 
2 級 – 1 年 
3 級 – 2 年 

1 級 – 2 年 
2 級 – 3 年 
3 級 – 5 年 

(3) 無合理辯解而沒有提供呼

氣樣本以作檢查呼氣測試 
(現行第 39B 條) 

25,000 3 年 2 年 5 年 

(4) 無合理辯解而沒有提供呼

氣、血液或尿液樣本以作分

析 
(現行第 39C 條) 

25,000 3 年 2 年 5 年 

危險駕駛罪行 

(5)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現行第 36 條) 

 (a) 非加刑罰則 
 
 (b) 加刑罰則 3 

 
 

50,000 
 

75,000 

 
 

10 年 
 

15 年 

 
 

2 年 
(5 年) 

3 年 
(7.5 年) 

 
 

5 年 
(10 年) 

7.5 年 
(15 年) 

(6)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

嚴重傷害 
(現行第 36A 條) 

 (a) 非加刑罰則 
 
 (b) 加刑罰則 3 

 
 
 

50,000 
 

75,000 

 
 
 

7 年 
 

10.5 年 

 
 
 

2 年 
 

3 年 

 
 
 

5 年 
 

7.5 年 

(7) 危險駕駛 
(現行第 37 條) 

 (a) 非加刑罰則 
 
 (b) 加刑罰則 3 

 
 

25,000 
 

37,500 

 
 

3 年 
 

4.5 年 

 
 

6 個月 
 

9 個月 

 
 

2 年 
 

3 年 

(   ) 在 2011 年道路交通(修訂)條例草案的建議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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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再次定罪–  

  酒後駕駛罪行 (即第 (1)， (2)， (3)或 (4))–再次定罪指重犯上述

任何一項罪行而被定罪者。至於第 (2)項 (即酒精超標 ) ，不論

該人在先前定罪中酒精的比例為何，在再次干犯酒精超標罪行

被定罪時，均會被視為再次被定罪，而適用於再次被定罪的確

實刑罰級別，視乎該再次定罪中酒精的比例而定。  
  危險駕駛罪行 (即第 (5)， (6)或 (7)項 )，再次定罪指重犯與初犯

相同的罪行。  
 

2 現時在藥物的影響下駕駛的罪行可根據第 39 條“在酒類或藥

物的影響下駕駛汽車＂提出檢控。條例草案會訂立毒駕及藥駕

罪行的新條文。   
 
 
3 加刑罰則  

 
如司機干犯危險駕駛罪行時 (即第 (5)， (6)或 (7)項 )有以下情況，

則其犯罪情節屬特別嚴重 - 
(a) 在該人的呼氣、血液或尿液中的酒精比例達第 3 級；或  
(b) 該人的血液或尿液含有任何分量的指明毒品，  
 
如某人犯危險駕駛罪行而其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則有關罪行的最

高罰款額、最高監禁期和最短停牌期等罰則會各增加 50%。  
 
 

違例駕駛記分和駕駛改進課程  
 
任何人如被裁定干犯表內任何一項建議或現行的罪行會被記 10 分違

例駕駛記分，該人並須強制修習和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監禁期和停牌期依次執行  
 
涉案司機如再次被裁定干犯須記「違例駕駛記分」10 分的駕駛罪行

(不論該項定罪是否相同或不同的罪行而作出 )時，法庭或裁判官須

指示停牌期在監禁期結束後才執行，除非法庭或裁判官認為兩者適

合同期執行。  
 




